
輕微灼傷注意事項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有任何問題, 請撥( 02 ) 22490088 分機: 1200 

              部立雙和醫院關心您 

一、 使灼傷周圍清潔、乾淨、勿沾到水。 

二、 不要弄破浮起之小泡，除非有醫生指示。 

三、 把灼傷的地方提高於心臟之高度，以減輕疼痛和腫脹，晚上用枕頭把灼傷處墊高。 

四、 疼痛厲害時，依照醫師指示服用藥物。 

五、 在灼傷處勿用刺激性之肥皂或穿太緊的衣服。 

六、 若以後有灼傷，請把握”沖脫泡蓋送”原則，先以流動清水沖洗至少 20 分鐘並去除

傷處衣物，必要時前往醫院就醫。 

七、 使用醫師指示之藥膏換藥；勿自行用機油、醬油或牙膏敷上傷處，可能會增加傷口

感染機率。 

八、 若傷口流膿發紅腫脹嚴重，疑似有感染現象，請儘早返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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